附件2
2021年公办幼儿园招生范围指导意见

一、石狮市实验幼儿园
（1）宽仁、仁里社区原居住户(1988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)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；宽仁、仁里社区新居民户籍(1988年建市以后入户入住家庭) 并实际居住的各2名适龄幼儿。
（2）新华、华南、龙华各4名本社区户籍的适龄幼儿。
（3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4）户籍在凤里街道，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女。
二、石狮市第二实验幼儿园
（1）湖边、新湖、玉湖社区原居住户(1988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)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；湖边、新湖、玉湖社区新居民户籍(1988年建市以后入户入住家庭) 并实际居住的各2名适龄幼儿。
（2）仙迹、花园城、金曾、曾坑各4名本社区户籍的适龄幼儿。
（3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4）户籍在湖滨街道，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女。
三、石狮市第三实验幼儿园
（1）宝源社区（限宝源花园、宝昌花园）2017年12月1日前原购房者且入户入住的直属子女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。
（2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3）户籍在宝源社区，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女。
四、石狮市第五实验幼儿园
（1）龙穴社区原居住户(1988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)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。
（2）杆头、前园、坑东村各4名本村户籍的适龄幼儿。
（3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4）户籍在龙穴社区、杆头、前园、坑东村，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女。
五、石狮市第六实验幼儿园
（1）厝锦、古山村原居住户（1988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）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。
（2）溪前、青莲、莲塘村原居住户(1988年建市前已入户入住家庭)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各10名适龄幼儿。
（3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4）户籍在蚶江镇，并实际居住的市（镇）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、公办学校、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子女。
六、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石狮校区
（1）古浮村原居住户（1988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）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。
（2）万祥祥芝湾购房并已实际入住的业主直系子女、孙子（女）、外孙子（女）。
（3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4）户籍在祥芝镇，并实际居住的市（镇）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、公办学校、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子女。
七、石狮市琼林中心幼儿园
（1）林边、金林社区原居住户(林边社区1988年建市时、金林社区1994年前已入户入住家庭)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；林边、金林社区新居民户籍并实际居住的各2名适龄幼儿。
（2）玉湖、新湖、湖边、长福、仙迹、花园城社区各2人；曾坑社区、金曾社区各6名适龄幼儿。
（3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4）户籍在湖滨街道，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女。
八、石狮市龙渊中心幼儿园
（1）塘边村原居住户（1988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）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;
（2）塘后、松茂、仑后、前坑、前园村各2名适龄幼儿。
（3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4）户籍在塘边、塘后、松茂、仑后、前坑、前园村，并实际居住的市（镇）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、公办学校、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子女。
九、石狮市幸福中心幼儿园
（1）杆头、坑东村原居住户(1988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)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（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）。杆头、坑东村新居民户并实际居住的各5名适龄幼儿。
（2）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。
（3）户籍在杆头、坑东村，并实际居住的的市（镇）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、公办学校、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子女。
十、其余公办幼儿园
参照上述招生范围，在市学前教育和民办教育指导中心指导下合理划定招生范围。

